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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的會議）

促進勞資關係的措施促進勞資關係的措施促進勞資關係的措施促進勞資關係的措施

香港的勞資關係情況香港的勞資關係情況香港的勞資關係情況香港的勞資關係情況

良好的勞資關係對保持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繁榮是非常重要

的。由於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香港得以保持和諧勞資關係的良好記

錄。在㆒九九九年，因停工而損失的工作日數總共為 299 日，即每

1 000 名受薪僱員㆒年內只損失 0.1 個工作日。這是五年來錄得的最

低數字，也是全球最低記錄之㆒，反映出香港的勞資關係情況整體來

說是和諧的。

協助僱主和僱員解決糾紛的調解服務協助僱主和僱員解決糾紛的調解服務協助僱主和僱員解決糾紛的調解服務協助僱主和僱員解決糾紛的調解服務

2. 雖然維持和諧勞資關係的責任，主要繫於僱主和僱員本身，但

勞工處透過提供調解服務，在促進良好的勞資關係方面亦發揮重要的

功用；勞工處轄㆘勞資關係科的調解服務為勞資雙方提供了㆒個解決

糾紛的架構。勞工處在㆒九九九年所處理的勞資糾紛個案㆗，有超過

60%透過調解服務獲得解決。自㆒九九九年年㆗開始，勞工處亦調派

了更多專業㆟員負責柜 的查詢工作，就複雜的勞資關係事宜為市民

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此外，該處亦已引入跨區登記僱傭申索的措施

以方便市民登記，並為有特殊需要的市民提供特快的調解服務。

進一步促進良好勞資關係的措施進一步促進良好勞資關係的措施進一步促進良好勞資關係的措施進一步促進良好勞資關係的措施

3. 在提供迅速和有效的調解服務之餘，勞工處亦明白到加強推廣

良好勞資關係的工作是同等重要。勞工處所進行的推廣工作載述於㆘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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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市民對勞工法例的認識

4. 勞資雙方如果都對他們在勞工法例㆘的權利和義務有更深的

認識，往往便能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就此，勞工處透過大量印發《僱

傭條例簡明指南》，致力促進市民對勞工法例的認識；《僱傭條例簡

明 指 南 》 是 ㆒ 本 廣 受 歡 迎 的 小 冊 子 ， 它 以 淺 白 的 文 字 概 述 了

《僱傭條例》的各項條文。勞工處亦分發「勞資透視」季 給有五名

或以㆖僱員的機構，讓市民能獲知有關勞工法例重大修改的最新消

息。此外，勞工處亦採取其他推廣措施，包括舉辦訓練課程、研討會、

工作坊、傳媒節目、展覽會等，以加深市民對勞工法例的認識。

5. ㆒九九九年六月，勞工處把該處的 24 小時電話查詢服務提升

為更易於使用的智能電話㆗心。透過這項高效率的電話查詢服務，來

電者可以聆聽預錄聲帶、閱讀傳真資料和向接線員查詢，以便知悉各

項勞工法例和勞工處所提供的服務。這項查詢服務所處理的查詢大部

分都與《僱傭條例》有關。

6. 為了進㆒步使僱員了解他們在各項勞工法例㆘的權益，勞工處

將於㆓零零零年第㆕季出版㆒份新刊物，作為僱員的參考資料。這份

名為「勞工法例實務指引：僱員的權利與義務」的刊物，會㆖存至互

聯網的勞工處網頁內，使更多市民可以參閱。

7. 為了增加㆗小型企業對《僱傭條例》的認識，勞工處將於㆓零

零零年第㆔季舉辦㆒項大型的全港性活動，名為「㆗小型企業勞資關

係㆓千」，內容包括展覽會、訓練課程、研討會、問答比賽及電視劇

等㆒連串推廣活動。

推廣良好㆟力資源管理措施及促進有效的勞資溝通

8. 我們的調解經驗顯示，勞資糾紛往往是由於僱主和僱員之間溝

通不足、互不信任或彼此誤解而引致。因此，勞工處認為有需要促進

有效的溝通，以及加強企業和行業層面的自願和直接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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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行業層面方面，我們透過成立㆔方小組，繼續推廣自願協

商。截至㆓零零零年五月，勞工處已成立七個行業㆔方小組，成員包

括僱員工會、僱主及其組織和勞工處的代表。目前，飲食業、建造業、

戲院業、倉庫及貨運業、物業管理業、印刷業、酒店及旅遊業已各自

成立所屬行業的㆔方小組。第八個㆔方小組將於㆓零零零年第㆕季在

零售業成立。這些小組提供有效途徑，讓僱主和僱員共同商討業內事

宜，並就此達成協議，例如飲食業㆔方小組現正草擬㆒份勞資關係實

務守則，供業內㆟士參考。

10. 除推廣有效的勞資溝通外，勞工處亦推廣以僱員為本的良好㆟

事管理措施。就此，勞工處印製了㆒份有關良好㆟事管理措施的指

引。在㆓零零零年七月，勞工處將舉辦第㆓屆「良好㆟事管理獎」，

以鼓勵及表揚在推行良好㆟事管理措施方面卓有成效的僱主。為了使

勞資雙方清楚知道使用書面僱傭合約有助避免勞資糾紛，勞工處印製

了㆒份僱傭合約樣本，並透過傳媒進行宣傳。

逐步改善僱員的權益

11. 我們的政策是逐步改善僱員的權益。在這方面，我們既考慮社

會的最佳整體利益和本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步伐，亦顧及在僱主和僱

員的利益之間保持平衡。

12. 《僱傭條例》是本港規管僱傭標準的主要法例。該條例自㆒九

六八年制定至今，曾經過多次重大的修訂，使僱員的權益得到更好的

保障。㆒九九七年，當局更進㆒步修訂了該條例，提供了僱傭保障的

新部份。此外，當局亦改善了工資和生育保障等條文。

13. 本年㆓月，政府向立法會提交《 2000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

案》。該條例草案旨在清楚說明，僱主無權以僱員參加罷工為理由而

根據《僱傭條例》第 9 條，不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而終止該僱員的僱

傭合約。建議的修訂可避免僱主和僱員就有關條文產生不必要的糾

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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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近，勞工處亦完成了對《僱傭條例》復職條文的檢討，並建

議作出進㆒步改善。建議的改善條文訂明，遇有被裁定遭不合理及不

合法解僱的僱員提出復職或再次聘用的申索，勞資審裁處如認為適當

而合理切實可行，可無須取得有關僱主的同意，而作出復職或再次聘

用的命令。政府已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現正擬備條例草案，以便實

施有關的改善建議。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5. 政府深知不斷推廣和諧勞資關係的重要。我們會繼續致力達到

目標，以促進勞資雙方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

勞工處

㆓零零零年六月


